
司法院大法官實地履勘後座談 

時 間 ：11 0年 1 0 月 2 9 曰 （星期五）下 午 3 時 3 0 分 

地點 ^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（下稱泰源技訓所）教 

誨堂

出席者：司法院許宗力院長、蔡烟燉副院長及 1 0位 大 法 官 、 

法務部矯正署葉貞伶副署長等（請參閱座位表）

紀 錄 ：大法官助理李思儀

一 、（許宗力院長）問 ：剛才實地履勘後，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

什 麼 問 題 ？我先來提出一個問題請教一下。在言詞辯論 

的 時 候 ，代表法務部的蔡次長有提到強制工作一個重要 

的目的就是矯正受處分人錯誤的工作觀念，我相信強制 

工作受處分人每一天作息應該不是全部在學習或作業， 

有 一 些 上 課 ，所謂矯正錯誤的工作觀念是怎麼矯正？實 

際 上 是 上 什 麼 課 ？是 用 什 麼 方 法 ？不知道這邊有什麼 

課 ，想請教一下？

(泰源技訓所技訓科趙彥博科長）答 ：剛院長問到技能 

訓 練 怎 麼 樣 培 養 他 勤 勞 工 作 的 習 慣 ？剛才去參觀的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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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中 ，我們看 到 木 工 班 、面 材 鋪 貼 班 ，還可以參加丙級 

技 能 檢 定 ；我們也看到缝紉、鐵 工 、電腦硬體裝修等短 

期 的 沒 有 考 照 ，但是可以學習未來在社會上的就業技  

能 。技能訓練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他學習到兩個東西，第

一 、讓他能夠有一個技術甚至考取證照。第二就是在過 

程中我們讓他知道怎麼去學習，同學在外面可能從來沒 

有機會學習一個工作、一 個 技 能 。例如某個同學已經報 

名 木 工 班 ，在學習過程中已經符合報免除強工，他就免 

除 強 工 。又例如某個同學報名面材鋪貼班，但他可能沒 

有 基 本 的 學 歷 、資 格 ，才 能 看 懂 繪 圖 、圖 表 ，他進到這 

個班實際學習過程碰到瓶頸，他 沒 辦 法 克 服 ，他就自己 

打 報 告 辦 理 退 訓 ，雖然退訓了我們還可以安排他到陶藝 

班 、缝紉班等不需要考照的班 ，在這過程中他就學習到 

如何在技訓過程中雖然沒有得到最後的成果，但在過程 

中我相信他應該會有所獲。

(泰源技訓所辅導科黃嘉偉科長）答 ：有關受處分人的 

輔 導 課 程 ，除了趙科長所說的之外，我在此作一些補充。 

有關於教誨受處分人觀念錯誤 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生活 

中 帶 進 來 的 ，不全然是一個特殊的課程。當然本所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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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一些法治教育，我們有請地檢署檢察官進行法治教 

育 ，讓同學能夠來參與，在課程進行中獲得正確的法律 

概 念 。也有透過一些宗教團體實施宗教教誨，作一些觀 

念 上 的 改 變 ，我們不敢說正確與否，至少是帶給同學一 

個正確的方向讓他能夠持續往前走。

二 、（黃瑞明大法官）問 ：

1 、 目前你們所提供的有證照的班還有其他短期班，最大 

容 量 ，也就是一年全部的班加起來有多少人可以接受 

這 些 課 程 ？

2 、 除了現有的證照班和短期班之外，有沒有規劃增加別 

的技訓項目？

(泰源技訓所技訓科趙彥博科長）答 ：

1 、我手上剛好有資料。近五年訓練人次，1 0 5年開了 14 

個 班 次 ，訓練了 2 1 2人 ；1 0 6年開了 1 5個 班 ，訓練 

了 2 3 3人 ；〗0 7 年開了 1 2個 班 ，訓練了 2 1 4人 ；108 

年開了 1 4個 班 ，訓練了 2 6 6 人 ；1 0 9年開了 1 5個

班 ，受訓人數是2 8 3人 。



2 、 我 是 去 （1 0 9 )年 8 月奉調來泰源服務，我來了以 

後 ，矯正署給我們一個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的函  

釋 ，希望我們安排的班別訓練的課程能夠更符合社 

會 上 的需要 ，希望未來能夠運用所學成為謀生的技 

能 。1 1 0年 1 月我們開辦一個咖啡飲品的調製班， 

這是一個認證班 ，因為我們場地不符合檢定，但我 

們請到台東協會的一個理事長來幫我們開班，他們 

上的課好像可以認證 182個 小 時 ，未來若有心繼讀 

從事咖 啡 考 照 班 ，在這邊認證的資格是可以抵掉受 

訓 的 學 分 的 。7 月份我們運用剩餘的技訓經費開了 

小 吃 班 ，教收容人和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作一些惠油 

餅 、麵 食 、水 俊 等 ，雖 然 沒 有 考 照 ，未來若有心持 

續 學 習 ，可以運用所學就業。感謝大法官給我們提 

醒 ，未來我們還會持續規劃可以運用現有的經費和 

資 源 ，作更好技能訓練的規晝 ，這是我們努力的目 

標 。

三 、（呂太郎大法官）問 ： •

1 、所 内 有 2 5 0 多 位 受 處 分 人 和 1 3 0 0多 位 受 刑 人 ，我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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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教什麼樣的受刑人會到所裡來服刑？

2 、有些班受處分人比較少，所以會把某些技能訓練的員 

額撥給受刑人，讓資源充分運用。什麼樣的受刑人才 

有資格接受技職訓練？顯然他會比一般的受刑人更 

需要一些東西？

(泰源技訓所林振榮所長）答 ：本所目前是收容男性強 

制工作受處分人的場所，所以只要法院有宣告強制工作 

的就移送到本所來執行；目前女性的受處分人是在高雄 

女子監獄。本所一般受刑人百分之九十幾是從北部、中 

部及南部移到這邊來執行。所以基本上泰源技訓所均收 

只能限於強制工作受處分人。至於同學是以什麼方式參 

加技訓班的遴選，我們請本所技訓科長說明。

(泰源技訓所技訓科趙彥博科長）答 ：我們在辦理收容 

人的技能訓練，有兩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我們會依照署 

裡頒的一個強制工作處分技能訓練的執行方案，1 0 8年 

4 月 1 日頒訂的；另外我們對受刑人109年 7 月 1 5 曰修 

訂的要點（按 ：應 為 107年 1 1月 2 7 日修訂發布之「法 

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實施要



點 」），修訂之後最重要的差別在於，原來之前舊法的規 

定是收容人，也就是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或受刑人，需要 

在期滿前或陳報假釋前2 年，才能參與技能訓練的報名， 

那經過矯正署108年 （按 ：應 為 107年）修訂改為5 年

1。修法之後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都是在刑前執行，進來之 

後會依照強制工作技能訓練的執行方式來執行，就是先 

受 訓 ，他有優先報名的資格，原則上我們會依照他報名 

的條件篩選他適合的班級，他們可以不只報一個班，他 

可以報很多班，我們會在報名表上列出所有的班級可以 

勾選、填上順序。例如我們開8 個 班 ，他木工班寫1 ; 

面材鋪貼班寫2 ;陶藝班寫3 ，他可以按照這個順序，我 

們也會盡量按照這個順序篩選他們最適合的班級。剛大

4 0 7 年 1 1 月 2 7 日修訂發布之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  

實施要點第 3 條 規 定 ：「各矯正機關對於參加各職類技能訓練收容人，除其他法  

令另有規定外，其遴選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(一 ） 最近半年内無違規紀錄或違規情節輕微經酌免處分者。

(二 ） 結訓後五年内合於報請假釋（免訓、停止執行）要件或期滿出矯正機關者。 

但有特殊情形經本署核准者，不 在 此 限 。

(三 ） 非隔離犯者。」

修正前同條規定為「各矯正機關對於參加各職類技能訓練收容人，除其他法令另 

有 規 定 外 ，其遴選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(一 ） 最近一年内無違規紀錄或違規情節輕微經酌免處分，且無另案未決者。

(二 ） 身體健康無精神疾病者。

(三 ） 結訓後二年内合於報請假釋（免訓、停止執行）要件或期滿出矯正機關者。 

但有特殊情形經本署核准者，不 在 此 限 。

(四 ） 非隔離犯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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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問說受刑人怎麼辦？原則上受刑人也可以報名，原 

則上只要符合上開要點規定，在可以報假釋前5 年一樣 

符合報名資格，我們一樣把報名表拿給他，他一樣可以 

依照喜好勾選，勾選之後經過技訓科審查，我們會依照 

他們意願把他們分配好。技能訓練的效應是外溢的，所 

以可能木工班20 A ，其中 1 0個是強制工作受處分人； 

另外 10個就開給受刑人，讓他們有機會受訓。

四 、（楊惠欽大法官）問 ：以下有三個問題

1、 這個案子開過言詞辯論。在言詞辯論時聽到這個問題 

的聲音不只一方在講，包括聲請人方和相關機關都有 

提到一個問題，就強制工作受處分人而言，被宣告強 

制工作和刑之執行，他們比較怕強制工作，他寧可執 

行刑期長一點，不願意被宣告強制工作。我的理解是 

強制工作和刑之執行都有累進處遇，我一直想不通， 

為什麼他們都比較怕被宣告強制工作，寧可被宣告較 

長之徒刑？我剛私下有問過，他們也沒有給我答案， 

在座是否有答案？

2 、 這個案子從說明會、言詞辯論、到今天現場履勘，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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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各位許多，非常感謝各位。我得到一個觀念是說， 

強制工作第一個是希望根本改變強制工作受處分人 

之 觀 念 ，包括宣告強制工作懶惰成習等原因；第二個 

是施以職業訓練，讓他能夠習得一技之長。就改變觀 

念這一部分，我們瞭解一般受刑人也有教化課程。泰 

源有關受刑人、也有強工的受處分人，請問對受處分 

人跟受刑人從觀念上去作教化兩者有何不同？不同 

點在什麼地方？麻煩說明一下

3 、有關於職業訓練部分，我看到簡報，你們自己提到強 

制工作職業訓練有一個問題，目前法律規定都是刑前 

強制工作，刑後剩下的人大概非常少，幾乎是個位數。 

刑前強制工作問題是，強制工作做了職業訓練，之後 

還有一段刑期之執行，刑期或長或短，刑期越久越容 

易影響強制工作期間職業訓練的效果。從這個點衍生 

兩個問題，第一個問題在目前的制度下，對強制工作 

受處分人施以職業訓練，在刑之執行階段有沒有特別 

的考量或設計，針對這些人有沒有後續有別於一般受 

刑人的處遇措施，這是針對目前的限制。另 外 ，請你 

們去比較，如果把目前強制工作職業訓練的方式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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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我所瞭解，各監所對於快要被假釋的受刑人都會施 

以職業訓練，雖然法規是「得 」，但執行上是都有在做。 

如果我們把這套制度更普遍化、優化後，放在一般受 

刑人在合適的階段執行，在執行這一塊你們算是專 

業 ，麻煩你們給我至少目前粗略的想法，不必是統計 

後的結果，放到刑之執行階段更去優化他，效果是不 

是會更好？

(泰源技訓所林振榮所長）答 ：

1、為什麼受處分人寧可刑期加長，也不要接受強制工 

作 ？其實可能來自於早期的觀念。強制工作源自於 

竊盜犯贓物犯，早期竊盜犯贓物犯受強工的人，在 

犯人的黑話俗稱叫作「5 —尤万一尤隊」，這造成一 

個 標 籤 ，他們心理上很難承受別人給他貼標籤，以 

至於他們不想接受強工。實際上目前受處分人和受 

刑人的處遇是一樣的，並沒有差別性。當然受法院 

3 年宣告，強制工作處分期間表現良好可以免除強

工 ，縱然刑期加長將來也是提報假釋而已，其實兩 

者差異性不大。我剛提的可能源自心理的障礙，就



像很多受刑人不願意講他是性侵犯一樣，感覺性侵 

犯在團體裡就會被貼上標籤，以至於他們在團體裡 

的生活很不容易受到尊重。我想這大致是個人心理 

障礙而已。

2 、至於有關教化輔導方面，其實他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 

環 境 裡 ，我們作一些教化活動都是以一個團體式的， 

就是一起來做。請宗教團體或外面的老師來幫同學講 

授 課 程 ，基本上都是一起來接受，除了一些特別的個 

案，需要專作一些個別教化外，我們還是團體性為主。 

有關於輔導課程請黃科長補充說明。

(泰源技訓所輔導科黃嘉偉科長）答 ：剛才大法官提到 

為什麼收容人會比棱害怕強制工作？我在猜有一個 

原因可能是因為徒刑執行一定期間達到一定標準，會 

達到縮刑的效果，受處分人會這樣想，這是我個人的 

猜 測 。大法官提到課程上或觀念上的改變，輔導科這 

邊有沒有一些針對受處分人特別的？誠如所長剛才 

提 到 的 ，受處分人早期都是竊盜犯贓物犯為主，我們 

這邊會盡量規劃職業訓練的觀念，受刑人也需要這些

觀 念 ，所以所長剛才有特別提到說我們是以團體性的



輔導為主，對受刑人和受處分人而言正確的觀念都是 

同等重要，難道受刑人不需要養成勤勞的習慣嗎？技 

訓效果的部分，我們請技訓科作補充。

3 、（泰源技訓所技訓科趙彥博科長）答 ：刑前強工執行完 

接著後面的本刑很長，會不會失去我們安排技訓的效 

果 ？事實上我們目前這樣做是政策的規定，我們是執 

行 單 位 ，不能評斷政策好不好。所以剛去履勘我們也 

跟各位大法官說明，最主要在他們受訓之外，我們主 

張訓用合一，例如他們上完縫紉班的課，學習到縫紉 

的基礎技巧，我們就安排他們到十一工去車錢幣袋等 

簡單的工作，過一段時間作業過程中學到更好的技 

術 ，又可以轉到十四工去製作職員的制服和收容人的 

囚服，需要更專業的技術，訓用合一的目的在這個地 

方 。刑前強工學到缝紉的技術，免除強工進入到受刑 

人本刑階段，依上開要點在假釋前5 年仍然可以報名 

技訓班，我們還是接受他，他可以學一個更新的東西， 

例如他符合資格還是填報名表，我們有缺額他可以換 

例如說學木工。政策的執行我們希望不論是刑前執行 

強工或本刑執行受刑人的身分，都能有技能訓練的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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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，讓他出去外面後可能不像我們擔心一個技術生疏 

了 ，可能是有兩個技術更強，這是訓用合一外溢的效 

果 。

五 、（詹森林大法官）問 ：

卜請容我再回到剛才揚大法官的第一個問題，雖然所方剛 

才回覆了，但希望所方再作補充說明。刑前強工和撤銷 

假 釋 前 （按 ：應為假釋前）的技藝學習，雖然您剛才說 

是政策問題，您這邊是執行，就去執行，但是有沒有站 

在執行單位的立場去思考過，如果叫我執行兩類，倒不 

如只叫我執行一類？您會不會選擇將刑前強工全部改 

到假釋前，反正他們一定會面臨假釋前的強工，就您會 

不會認為要我執行這兩套，倒不如執行一套，效果可能 

更 好 ，至少效果一樣，成本上對國家比較有利，有沒有 

這樣思考過？其實依舊是剛才揚大法官問的問題，可不 

可以麻煩再更精確地回答。

2 、關於再犯率，不管是法律規定或執行成效上，都是希望 

受強工處分之人不要再犯非’就算再犯非也不要再犯同 

樣的組織犯罪，現在我們台灣之恥的詐騙全世界的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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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種成效追蹤上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數字？也就是會 

不會因為刑前強工的關係，導致就算受刑前強工到最後 

還是變成一般受刑人？所以在追蹤上沒有辦法從本所 

出去的人追蹤他的再犯率，因為追蹤來追蹤去他們共同 

的身分都是受刑人，一般受刑人自始至終都是受刑人； 

刑前強工到最後還是變成受刑人，有沒有數字或方法顯 

現出刑前強工的真正成效，養成他工作的習慣、改變他 

好逸惡勞的觀念？有沒有這種成效的數字也好，方法也 

好 ？ （按 ：詹大法官的意思應該是刑後強工容易追蹤， 

因為他出所時是受處分人的身分；但若是目前均為刑前 

強工，受處分人出所時與其他一般受刑人均為受刑人的 

身 分 ，會不會造成追蹤統計上的困難？）

(泰源技訓所林振榮所長）答 ：

一般受刑人或強工受處分人是不是要兩者整合為 

一或是分別執行，我個人感覺有些同學也不在乎；有些 

同學是認為寧可當受刑人就好，他不想有兩種身分，例 

如刑前強工受處分人，後來又免除去當受刑人，乾脆一 

次當受刑人就好。我們站在執行機關來講，一切按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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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來處理，至於要怎麼宣告、怎麼判決也好，站在執行 

機關的立場，我們一切依法行政。至於再犯率的情形我 

請秘書來補充說明。

(詹森林大法官）能不能容我追問：雖然貴單位是執行單 

位 ，縱然不是有責任，至少也可以建議性向法務部說不 

要刑前強工，全部都改為假釋前。

(李超偉主任檢察官）答 ：我這邊先就第一個問題來作說 

明 。這個問題要站在一般犯罪者的心理來看，就我瞭解 

是一種便宜心態，兩種身分跟一種身分有什麼差別，‘是 

假釋制度造成的。如果是兩種身分，等於像是兩次假釋 

的味道，算 不 合 （划不來）啦 。例如我被判7 年 本 刑 ， 

如果加上保安處分3 年 ，可能要7 年 、8 年才能出去； 

如果直接判我1 0年 ，我 5 年 、6 年就能出去，這是犯罪 

者便宜心態的展現。

有關再犯預防成效方面，在言詞辯論那一天我們所引據 

的數據是根據法務部統計司的資料，數據統計是依據各 

法院的判決書撈出來看有沒有再犯，再作整理統計。為 

什麼今天我沒有再談，因為已經講過了所以我不再重複



報告。

(黃榮德主任檢察官）答 ：剛有跟院長報告過，今天本部 

也知道院長帶隊到泰源技訓所來履勘，但因為立法院開 

議有很多法案在審，所以部裡面長官不克過來陪同大法 

官一起履勘，所以部裡面派我們兩個過來，對各位感到 

抱 歉 。首先針對剛大法官的發言，是不是說以後廢掉強 

制工作，直接對受刑人進行技能訓練就可以了？剛幾位 

大法官問的我統整發言，我們是在想說矯正是在建立正 

確的工作觀念，實際執行層面我們最知道。就規範面來 

講 ，所謂建立正確的工作觀念，第一透過技能訓練取得 

證 照 ，讓他們取得一個工作的成就感，我們知道強制工 

作受處分人大部分是財產犯罪的人，透過強制工作訓練 

之後讓他們知道財富不是不勞而獲，甚至讓他們進一步 

理解到他們當時所侵害被害人的財產損失，被害人是透 

過努力工作去獲取這些財富，來矯正讓他們有正確的工 

作觀念。第二強制工作讓他們有技能訓練、有證照，從 

剛簡報我們知道兩個證照班一年就要花5 0 0多萬。場地 

的需求，像我們剛看到水泥貼材、木工班的場地，如果 

各位大法官有到北部和西部的監獄去看，光人就已經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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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下 了 ，第一個場地、設備夠不夠；第二個國家現在光 

兩個證照班5 0 0多 萬 ，如果擴張到一般受刑人的話，國 

家要花多少資源在這上面，納稅人能不能接受？就像曰 

本那邊有禁錮懲役的制度，附加有勞動作業，是沒有限 

任何刑罰，但我們知道那邊勞動是這樣的情況，那像我 

們強制工作指的是技能訓練而且有證照班，剛看到我們 

投入的有四個因素，光設備、場 地 、預 算 ，我們有辦法 

擴張到一般受刑人嗎？恐怕值得商榷。在國家資源有限 

的情況下，又為了達到強制工作的預防目的，我們只能 

選擇用現在的方式。

強制工作有它的立法目的在，但因為很多的因素會 

導致很多例外，例如一個證照班8 個 月 ，這個人入所人 

家證照班已經上課上4 個 月 了 ，他只能等待下一梯再進 

去 。技訓證照班要符合勞動部檢定的要件，一班只能20 

人 ，如果一個老師教100個人就不叫作檢定班了。所以 

導致會有很多例外的情況產生。我們當然會加以精進， 

例如說大法官提到日後投入更多資源到證照班，又例如 

我們以後技能訓練會集中到東成去，或者我們是否能在 

場 地 、設備容納量更大，開放更多證照班滿足這些強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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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受處分人。畢竟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進來受處分，我 

們當然希望每個人都能想上什麼課都能上到，都能如他 

的 意 ，但是國家資源有限需要分配，可能無法盡如他的 

意 ，不如他的意並不代表這個制度是不對的。

剛才楊大法官提到說犯罪者怕被宣告強制工作，我 

講一個邏輯上的問題，這些怕被宣告強制工作的人是已 

經做過強制工作的人或者根本還沒進去，只是怕進去？ 

強制工作剛才有所長說過標籤化的問題，是不是有人把 

強制工作認定成勞改，是不是停留在那樣的印象中，他 

們的印象是不是停留在到綠島搬石頭那樣的情況，而不 

是真正的情況。所以我想各種因素都有。我們今天泰源 

技訓所還是很努力往強制工作制度設立的立法目的方 

向努力。

六 、（黃虹霞大法官）問 ：有一個問題跟剛剛檢察官講的有一 

點關聯。我不曉得我們有沒有錄音？（按 ：有）。今天這 

些東西都很重要，如果你們有錄音請提供給我們。

1 、 第一個是關於經費的部分，我大致上抓了一下，如果每 

年的預算是在剛剛秘書報告的資料上，我這裡有一份資

17



料其他大法官都沒有，我這一份等一下會交給同仁。我 

大致上抓了 一 下 ，105年 到 109年總共5 年每一年都是 

5 0 0多 萬 ，每年都是2 0 0多 位 ，我大概抓一下一個人次 

大概是2 萬多塊。如果我們把他推廣到所有監獄，我們 

監獄目前有6 萬多人，我算一下是1 2兆 。因為我必須 

要暸解有些經費是固定設備可以長期利用；有些是浮 

(流）動 的 ，所以除了你給我們的資料外，我需要你們 

再提供的資料是經費分析，5 0 0多萬是怎麼算出來的， 

那些經費是購買硬體的費用、哪些是軟體的費用。那些 

硬體多久會作廢掉，需要重新來購買，這裡面可能有相 

當師資的費用。經費分析請你們給我們。

2 、 我們剛去看木工班和建築班，一個班目前是8 個月受 

訓 ，為什麼一個班只能容納2 0 個 人 ？是因為場地的問 

題 嗎 ？還是因為勞動部對相關技職例如水泥、木工有一 

些規範？是什麼樣的規範必須限制在2 0 個 人 ，是什麼 

原 因 ？如果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來，例如同一個師資訓練 

4 0 人 ，那不就降低了每個人的成本嗎？受拘束的法令 

是 什 麼 ，不是只有法務部的規定，其他相關規定請你們 

告訴我們。所以為什麼限定在2 0人 ？剛才木工班（按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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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指建築班）現場有1 5人 ，其 中 1 1人是受處分人；4 

人是受刑人，受刑人剛才說比例只有9 % ，大部分都是 

受處分人，請問有受刑人想加入技職訓練，卻被拒絕的 

嗎 ？有沒有受刑人很想加入，被告知因受處分人優先所 

以他們就不可以、被拒絕。這個有資料嗎？如果有資料 

請告訴我們。

(詹森林大法官先行離開趕火車）

(泰源技訓所技訓科趙彥博科長）答 ：因為黃大法官需 

要的是比較精確的數字，您剛才交代需要木工班、面材 

鋪貼班學員術科考試的東西，包含為什麼開2 0 個人的 

班 次 ，這都是依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訓的規定，這 

個有法令依據的。跟剛才主任檢察官講的一樣，我們只 

有 1 個助理訓練師負責木工班；1 個助理訓練師負責面 

材鋪貼班，所以教學動能就是以2 0人為限，法規規定就 

是這樣子，不能多一點就收4 0人 ，跟我們教育法規很類 

似的一個班人數有上限，不像大學可以一個班塞1 0 0多 

人 ，不太一樣的情況。相關數據我們整理過後可以交給 

大法官參考。至於經費的部分，例如明年開訓班別、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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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和開班預算、經 費 ，我們今年底前都要先報到署裡核 

備 ，我們會統計一個表提供給大法官參考。您看了就知 

道我們經費用在什麼地方。

剛大法官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據我所知，木工班、 

鐵工班訓練機具大部分很多機具都是過去警總時代留 

下 來 的 ，當然我們偶爾會逐年編預算增購一些新的機 

具 ，但財產清單顯示很多機具都是警總時代留下來的， 

8 0幾年就有的。我們 5 0 0多萬經費應該不含機具啦，就 

是買一些木工班的木條，建築班的磁磚、水泥等材料和 

師資等費用。除非是110年新開的咖啡班，這些設備是 

原來沒有的，像咖啡機、攪 拌 機 ，那些機具比較簡單、 

沒有那麼貴。像木工班、鐵工班的機具可能比較專業。

(黃虹霞大法官）追 問 ：我看起來證照是很重要的。建 

築班、鐵工班、木工班聽起來那些機具都是警總留下來， 

幾乎不包含在5 0 0多萬裡面，如果讓所有監獄都作這種 

事情的話，當然就要有錢，沒有錢怎麼做？能不能幫我 

們查一查、列出來供我們參考，讓我們瞭解，否則有人 

會認為只要推廣就好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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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泰源技訓所技訓科趙彥博科長）答 ：受刑人原則上就

依照我們剛講的，期滿或申報假釋前5 年報名，報名會

不會不進，確實有這種情形，不進的原因比較普遍常見

的 是 ，我們曾經發生報名我們核准他上課，只開班2 個

禮拜被借提到別的機關，一去去好幾個月才回來，我們

只能幫他辦理退訓這個班，但是他退訓以後這個缺額我

沒辦法補1 個人，因為如果已經開班兩個禮拜、一個月，

變成剩1 9人 ，我也沒辦法補1 個人進去，因為沒有辦

法補前面學習的時數，就變成空缺造成浪費很可惜，保

安處分受處分人比較容易發生這種情形，原則上受刑人

比較不會，因為受刑人進來執行已經定型了，他技能訓■

練是多的。

技能檢定班需要學科和術科的考試，現在學科都採 

取線上計評的方式，需要具有基本資訊的能力和閱讀的 

能力。像剛我們看到他們需要看圖，所以需要一定教育 

程度才看得懂。所以也有人報說他高中畢業，上了一個 

月說沒辦法學不來打報告退訓，因為他閱讀能力、看圖

的能力根本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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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受刑人有沒有報了我們不准他來的？基本上 

報名前 6 個月沒有違規、不是隔離犯、只要符合前5 年 

得報假釋的情形，只要符合資格我們都會讓他報名，報 

名我們都會盡量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。

七 、（謝銘洋大法官）問 ：在今天拿到的資料第6 頁 ，受處分 

人 近 5 年沒有接受技能訓練的占2 2 % ，這樣的資料有點 

粗 略 ，這邊應該包括證照班和短期技藝班。我想進一步 

瞭 解 一 下 ，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統計數據，受保安處分者 

3 年期間轉為受刑人，這 3 年期間受技藝訓練的時間占 

3 年期間的百分之幾？例如有沒有占到百分之八十、九 

十 ？百分之八十的人數占百分之多少？有人可能低於 

百分之五十，可能有人3 年保安處分只上課不到一年半， 

只有幾個月？特別是那些時間比較少的原因在哪裡？

(矯正署葉貞伶副署長）不好意思我插一下話，因為是 

前天才收到命令來陪各位大法官，所以買不到機票，昨 

天晚上才買到火車票，剛才路上有單向管制，我怕趕不 

上車就回不去了，所以我必須要啟程去趕火車了。剛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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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提到蔡次長說犯罪者不喜歡強制工作，我也很好 

奇 ，我們看請檢察官回去請教蔡次長，這個訊息怎麼來 

的 。我想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會去聲請釋憲可能是認為強 

制工作是一罪二罰。在此非常感謝院長、副院長及各位 

大法官蒞臨，事後我們會請泰源技訓所盡快再補充資料 

給大法官們，謝 謝 。（葉貞伶副署長先行離開）

(泰源技訓所林振榮所長）答•有關受處分人在處分期 

間是否受技能訓練？受一次、兩次、幾次技能訓練，時 

間 ？ 1 0 7年監察院是希望每個受處分人都能受訓兩次， 

有可能一次證照班、一次短期班，因為證照班一期8 個 

月 ，受強工的人來到本所的時間不一，他來的時候可能 

有的班已經開辦，所以可能有一段時間在等待。請本所 

李秘、書補充說明。

(泰源技訓所李仁宏秘書）答 ：近五年有2 2 %的人沒有參 

加 。目前受處分人有2 位保外就醫，有 2 位觀察勒戒， 

甚至有些傷老病殘根本無法參加技能訓練的，甚至法官 

在裁定保安處分時個案其實已經不適合保安處分了，例 

如個案 6 0 幾歲了，裁定下去也已經沒有學習動力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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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幾位重複違規的，都在這22 %裡面。這 2 2 %裡面可 

能只是暫時還沒有進到受訓行列裡面的。將來這22 %裡 

面可能還會去受訓。

平均受訓的時間這個數據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整理， 

有一個同學重複受訓，一期 3 個 月 、一期 8 個 月 ，加起 

來 就 是 1 1 個 月 。因為畢竟每年每個同學受訓都有不同 

的 梯 次 ，所以需要一些時間一個個去撈以前的資料一個 

個去計算。

(許宗力院長）時間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座談就到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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